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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政府處理欠薪問題的最新情況 
 
 
目的   
 
 政府致力打擊違例欠薪。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述當局在這方

面的工作進展。 
 

提高欠薪的最高罰則   
 
2. 僱主有法定責任支付僱員的工資。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
例》第23、24及25條分別規定，僱主必須於工資期屆滿、僱傭合約完
結之日、或僱傭合約終止後七天內向僱員支付工資。僱主如故意及無

合理辯解而沒有按《僱傭條例》的規定支付工資，即屬嚴重違法，可

被檢控。為了加強阻嚇有意逃避支付工資責任的僱主，自2006年3月
30日起，欠薪罪行的最高刑罰已由罰款200,000元及監禁一年，大幅
提高至罰款350,000元及監禁三年。經修訂後的罰則，對勞工處積極
加強打擊不良僱主拖欠工資的工作方面，具有相輔相成之效。 
 

密切監察 
 
3. 自2005年8月起，勞工處推出一項代號為「堅壁行動」（英文
名稱  Operation COMBAT）的試點計劃，目的是積極防止有問題的
食肆逃避支付工資的責任。截至2006年12月31日，共有118間酒樓被
納入「堅壁行動」，牽涉的僱員共有5 687人。在這118間酒樓中，96
間已經結業，涉及的僱員共4 335人。我們在「堅壁行動」下進行密
切監察後，該96間結業酒樓中，有56間酒樓的僱員獲其僱主清付工資
及終止合約的補償，其餘40間酒樓的僱員已向破產欠薪保障基金求
助。餘下22間仍在營業的酒樓，我們會繼續對其進行密切監察，並定
期與酒樓的管理層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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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違例欠薪的執法措施   
 
4. 勞工處全力打擊違例欠薪的執法行動，對有意逃避支付工資責

任的僱主產生了積極的阻嚇作用。有關執法行動的詳情如下： 
 

(a) 勞工處在2002年9月成立了僱傭申索調查科，作為加強打
擊違例欠薪策略的一部分。自此，我們發出的傳票數目

大幅上升。有關數字詳情的摘要載於下文第5段。值得注
意的是，僱傭申索調查科在2006年調查的拖欠或短付工
資個案中，約有21%個案的僱主在該科就涉嫌違例欠薪
事項展開調查後，已向有關僱員發還欠款。 

(b) 僱傭申索調查科已加強搜集情報及證據的能力。每當有
公司清盤的重大個案發生，調查科的人員會即時主動調

查任何涉嫌的欠薪罪行，目的是要及早找出公司的負責

人，並在工作場所檢取證物，例如工資及僱傭記錄、會

計賬目及財務 /銀行結單等。這些適時及迅速的行動，令
當事人被定罪的傳票數目大增，尤其是那些根據《僱傭

條例》第64(B)條檢控公司負責人的傳票。 

(c) 勞工視察科繼續加強巡查工作場所，以打擊拖欠僱員工
資的僱主，並且針對飲食業及建造業採取特別巡查行

動。該科在2006年進行了一項全港的巡查食肆行動，合
共巡查了1 338間食肆，以偵查觸犯《僱傭條例》的欠薪
個案。上述行動是要向僱主發出強烈的信息，勞工處不

會容忍違例欠薪，並會全力打擊拖欠工資的僱主。此

外，勞工督察又進行了兩次特別行動，偵查建造業涉嫌

欠薪的個案。在行動中，他們合共巡查了 72個建築地
盤，發現其中21個涉及欠薪，其性質主要為遲付工資。
其後，勞工處向有關僱主提出檢控，結果有22張傳票的
當事人被定罪。在巡查期間，勞工督察會向僱員派發載

有勞工處投訴欠薪熱線（2815 2200）和保障僱員權益法
定條文重點的單張，此舉有助僱員在有需要時向勞工處

投訴。 

(d) 勞工督察亦會調查僱主拖欠勞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索償
仲裁處就工資項目裁定款項的個案。在2006年，這類違
例個案中有124張傳票的當事人被定罪，有關數目超過了
2005年的11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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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工作及成效  
 
5. 透過上文第4段所述的執法措施，勞工處就違例欠薪所提出的
檢控和被定罪的個案，均達到歷來最高的水平。在2006年，勞工處就
違例欠薪個案所發出的傳票中，當事人被定罪的傳票達785張，較
2005年的587張增加 34%。 
 
6. 為進一步加強阻嚇作用，勞工處已重新調整調查及檢控策略。

自2005年起，勞工處集中搜集證據，以便檢控違例欠薪的有限公司董
事及負責人。根據《僱傭條例》第64(B)1條，凡法團違反支付工資的
規定，且經證明該罪行是在該法團的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類似人

員的同意或縱容下所犯，或可歸因於該法團的董事、經理、秘書或其

他類似人員本身的疏忽，則該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類似人員即屬

犯了相同罪行。在2006年，勞工處向有限公司董事及負責人發出的傳
票中，有69張傳票的當事人被定罪，數目較去年的8張高出超過七
倍。這些成功檢控個案有助向公眾發出明確信息，僱主是不能假有限

公司的名義逃避支付工資的法律責任。 
 
7. 在 2005及 2006年，有兩名僱主分別被重判罰款 120,000及
114,000元。同期，有三名公司董事及另外三名僱主被判緩刑監禁，
當中最高刑期是監禁三個月。這些裁決向僱主發出強烈警告，說明拖

欠工資的嚴重性。 
 
8. 如果有足夠證據證明僱主拖欠工資，勞工處會繼續提出檢控。

我們亦會根據《僱傭條例》第65條向裁判法院提出申請，命令被定罪
的僱主透過法院清付拖欠員工的工資。在2006年，裁判法院命令70名
被裁定觸犯《僱傭條例》所訂罪行的僱主，須經法院把僱傭合約規定

而未付的款項付給僱員。這 70項命令涉及的款額合共為 3,792,689
元。 
 

打擊建造業違例欠薪  
 
9. 工程分判是建造業常見的運作模式，只要管理得宜，有關安排

便利施工，能符合成本效益及善用資源。不過，若欠妥善管理，不受

約束的多層分判工程可導至委任和僱傭關係均含糊不清。此外，在欠

缺正式僱傭協議和沒有妥善駐工地工人出勤和工資記錄的情況下，管

制和監察僱主發放工資給工人會有一定因難。因此，建造業工人較容

易被拖欠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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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保障建造業工人不被拖欠工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與房屋委

員會（房委會）自2006年5月1日起，在所有新工務工程項目及房屋署
的建築合約中加入一系列的監察措施，詳述如下： 

(i) 在建築工地裝設電腦智能卡系統，貯存工人出勤記錄； 

(ii) 規定所有駐工地工人與其僱主訂立書面僱傭合約； 

(iii) 安排以銀行自動轉帳支付工資，並規定總承建商呈交支
薪記錄副本； 

(iv) 聘用勞資關係主任查核支薪記錄，並接受、確認及記錄
工地工人的投訴和查詢。遇有可疑的個案、投訴及欠薪

事件，勞資關係主任會向勞工處呈報，以便勞工處在有

需要時根據有關法例進一步調查、核實、調解、檢控和

執法； 

(v) 監察及限制指定工種及項目的分判層數；  

(vi) 發生欠薪個案時，政府有權在勞資審裁處判定工人勝訴
後，動用合約款項直接向遭欠薪的工人支付薪金，但遭

欠薪工人須在欠薪發生的七日內向勞資關係主任報告欠

薪情況；以及 

(vii) 一旦總承建商正在清盤或遭人呈請清盤，房委會因受清
盤法例限制，不能動用合約款項向工人支付證實被拖欠

的薪金。因此，房委會已在所有新工程合約中，加入 
“來索即付擔保書” 的有關條款，以解決承建商正在清
盤或遭人呈請清盤時出現的欠薪問題。 

 
11. 自2006年5月1日起招標的所有新工務工程合約項目，均已實施
上述新措施。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及房委會將因應實際情況而調整這些

措施，以加強對建造業工人的保障。如這一系列措施能取得成效，政

府有意鼓勵私營發展商效法採取同樣措施。 
 
12. 為配合政府以先發制人的策略解決欠薪問題，勞工處已與建造

業各有關職工會設立預警機制，收集拖欠工資的情報。每當職工會得

悉發生勞資糾紛，便會向勞工處通報，以便盡快提供調解服務及跟進

有關違例欠薪事件。勞工處亦加強宣傳工作，提醒建造業工人其應有

的僱員權利，並呼籲他們及早舉報欠薪。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詳載

於第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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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至於檢控建造業僱主違例欠薪方面，在2006年，因欠薪而當事
人被定罪的傳票共有261張，較2005年的141張增加85%。 
 

推廣及教育工作   
 
14. 勞工處竭力向社會發出明確的信息，說明政府絕不容忍欠薪罪

行。為此，我們已推行各項宣傳計劃，提醒僱主履行依時支付工資的

法定責任，以及有關的罰則和成功定罪的個案，使他們有所警惕。我

們也教育僱員認識本身的申索權利，以及出任控方證人的重要性。有

關主要的推廣及宣傳工作包括：  
 

 透過製作電台宣傳聲帶及電視宣傳短片、巴士廣告和海報展

開宣傳運動，向公眾廣泛宣傳有關提高拖欠工資罰則的信

息； 

 通過各種途徑，包括非政府機構的職工會及僱主聯會，派發

分別為僱員及僱主印製並重新修訂的宣傳單張，強調欠薪罪

行的嚴重性；以及 

 為建造業工人設計新的宣傳單張，加強他們對本身享有法定

權利的認識。我們亦已印製海報，以提醒建造業工人有關

《僱傭條例》在工資保障方面的主要條文，並鼓勵他們挺身

作證，在欠薪個案中擔任控方證人。預計該海報將於短期內

張貼在各建築地盤及建造業各有關職工會。 
 

未來路向  
 
15. 政府會繼續在各方面採取積極進取及主動的策略，以阻嚇拖欠

工資的僱主。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勞工處  
2007年1月  


